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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５

证券简称：

ＳＴ

中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０１３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 现场会议

召开地点为天津市河西区黑牛城道

１７９

号世纪酒店会议室。

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勇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

司的法务顾问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大会现场出席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人数为

１５

人， 表决人数为

１５

人， 代表股份

８１

，

８７６

，

２１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２５．１９％

；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

６２７

人，代表股份

３８

，

０７８

，

３２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１１．７１％

。

二、议案审议情况

１

、审议《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１９

，

０１２

，

７４２

股， 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９９．２１％

； 反对

１１５

，

８９２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１０％

，弃权

８２５

，

９０７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６９％

。

２

、逐项审议《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具体如下：

１

）发行股票种类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１８

，

９７５

，

６４２

股， 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９９．１８％

； 反对

１１６

，

４９２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１０％

，弃权

８６２

，

４０７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７２％

。

２

）每股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股。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１８

，

９７５

，

６４２

股， 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９９．１８％

； 反对

１１６

，

４９２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１０％

，弃权

８６２

，

４０７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７２％

。

３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４

，

８６７

万股，在该范围内，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若公

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１８

，

９７５

，

６４２

股， 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９９．１８％

； 反对

１１６

，

４９２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１０％

，弃权

８６２

，

４０７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７２％

。

４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将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 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六个月内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１８

，

９７５

，

６４２

股， 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９９．１８％

； 反对

１１６

，

４９２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１０％

，弃权

８６２

，

４０７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７２％

。

５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对象为天津赛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全部以现金认购。 天津

赛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认购

４

，

８６７

万股，其最终认购股份数量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

确定发行的股份数量。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１８

，

９７５

，

６４２

股， 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９９．１８％

； 反对

１１６

，

４９２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１０％

，弃权

８６２

，

４０７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７２％

。

６

）限售期

天津赛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１８

，

９７５

，

６４２

股， 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９９．１８％

； 反对

１１６

，

４９２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１０％

，弃权

８６２

，

４０７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７２％

。

７

）定价基准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六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１８

，

９７５

，

６４２

股， 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９９．１８％

； 反对

１１６

，

４９２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１０％

，弃权

８６２

，

４０７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７２％

。

８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９．３９

元

／

股，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额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９０％

（即

９．３９

元

／

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的规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发行价格应当进行

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８

，

９７４

，

０４２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９９．１８％

；反对

１１８

，

０９２

股，

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１０％

，弃权

８６２

，

４０７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７２％

。

９

）募集资金用途和数额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４５

，

７０１．１３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收购

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泽生物”）

１００％

股权并对其增资以及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实际募集资金依次用于如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

万

元

）

募集资金投入额

（

万元

）

实施方式

１

收购和泽生物

１００％

的股权

８

，

５００．００ ８

，

５００．００

现 金 购 买

股权

２

对和泽生物增资

２．１

建立覆盖全国的干细胞库产业

化网络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７５０．００

对 和 泽 生

物 增 资 后

由 和 泽 生

物实施

２．２

天津空港干细胞产业化基地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３

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多项临床应

用研究

１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２．４

多项干细胞培养基项目

１

，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０

３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７

，

５００．００ ７

，

５００．００

合计

４９

，

０００．００ ４４

，

１００．００

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低于公司计划的募集资金量， 不足部分由公司以

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中包括募集资金拟投建项目在募

集资金到位前垫付的部分资金， 待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以募集资金置换或偿还前期已

经投入的自筹资金。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１８

，

９７５

，

６４２

股， 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９９．１８％

； 反对

１１６

，

４９２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１０％

，弃权

８６２

，

４０７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７２％

。

１０

）滚存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１８

，

９７５

，

６４２

股， 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９９．１８％

； 反对

１１６

，

４９２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１０％

，弃权

８６２

，

４０７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７２％

。

１１

）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１８

，

９７５

，

６４２

股， 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９９．１８％

； 反对

１１６

，

４９２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１０％

，弃权

８６２

，

４０７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７２％

。

１２

）上市地点

限售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１８

，

９７５

，

６４２

股， 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９９．１８％

； 反对

１１６

，

４９２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１０％

，弃权

８６２

，

４０７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７２％

。

３

、审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１８

，

８１８

，

２４２

股， 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９９．０５％

； 反对

１１５

，

８９２

股， 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１０％

， 弃权

１

，

０２０

，

４０７

股， 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８５％

。

４

、审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１８

，

５８０

，

６９２

股， 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９８．８５％

； 反对

１１５

，

８９２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１０％

，弃权

１

，

２５７

，

９５７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１．０５％

。

５

、审议通过《关于批准公司与天津赛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股份认购合同〉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８

，

５６８

，

７９２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９８．８４％

；反对

１１５

，

８９２

股，

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１０％

，弃权

１

，

２６９

，

８５７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１．０６％

。

６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８

，

５７９

，

１９２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９８．８５％

；反对

１１５

，

８９２

股，

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１０％

，弃权

１

，

２５９

，

４５７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１．０５％

。

７

、审议通过《关于批准公司与天津藤洲生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及师鸿翔签订的

＜

股

权转让合同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８

，

５７９

，

１９２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９８．８５％

；反对

１１５

，

８９２

股，

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１０％

，弃权

１

，

２５９

，

４５７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１．０５％

。

８

、审议通过《关于增补严仁忠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王凤洲已辞去独立董事及相关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根据公司

六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结果，提名增补严仁忠为公司独立董事。

严仁忠简历：

严仁忠，男，

１９４８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学士。

工作履历：

１９８８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任天津市建材工业管理局财务处副处长；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任天津建材集团总公司财务部副部长、副总会计师；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任天津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总会计师；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任天津天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顾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退休。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８

，

１６８

，

２９２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９８．５１％

；反对

５２２

，

７９２

股，

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０．４４％

，弃权

１

，

２６３

，

４５７

股，占参加该项表决股份总数

１．０５％

。

以上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全部通过，其中前七项以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最后

一项以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予以披露，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经办律师霍熠、刘尊

思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会议议

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７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暨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以电话和传真方

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以通讯方式在重庆市南岸区南城大道

１９９

号正联大厦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

应出席董事

５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５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各

位董事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成都皓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

本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原

地产”）之控股子公司成都皓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皓

博”）引进新股东西藏聚兴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与成都浩博原股东四川奥翔

航空技术有限公司同时对成都皓博增资。 经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

价有限责任公司对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成都皓博全部资产负债进行评估，并

出具《成都皓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拟增资扩股所涉及的成都皓博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重康

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７３

号］。 报告采用资产基础法计算所得成都皓博于评估基准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为

１４

，

１０１．２７

万元，账面价值

１１

，

７９２．０４

万元，评

估增值额为

２

，

３０９．２３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９．５８％

。

西藏聚兴投资有限公司及四川奥翔航空技术有限公司按照上述净资产

评估值作价， 以

１．２２６

元

／

每股的价格分别出资

３

，

５３４．２４

万元、

３５．７０

万元溢价增

加成都皓博注册资本

２

，

８８２．２８

万股，

２９．１１

万股， 溢价部分即

０．２２６

元

／

每股共计

６５８．５５

万元计入成都浩博资本公积。

增资完成后， 成都皓博注册资本由

１１

，

５００

万股增加到

１４

，

４１１．３９

万股，东

原地产持有成都皓博的股权由

９９％

减少到

７９％

， 西藏聚兴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成都皓博

２０％

，四川奥翔航空技术有限公司持有成都皓博

１％

。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期限为六个月。

该议案还将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了《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有关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现场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重庆市南岸区南城大道

１９９

号正联大厦会议室

３

、召集人：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述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行使表决权，如同一股

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或同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

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三、股东大会登记办法：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一）登记方式：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代表授权委托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

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

证券账户卡及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直接参与股东

大会投票。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４

：

３０

分

（三）登记及联系地址：

１

、重庆市南岸区南城大道

１９９

号正联大厦

２２

楼

２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８９０２１８７６

，

０２３－８９０２１８７７

３

、联系人：杨东升、童永秀、杨丽华

４

、传真：

０２３－８９０２１８７８

５

、邮政编码：

４０００６０

（四）出席会议资格：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凡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均可委任一名人士（不论该人

士是否为股东）作为其股东代理人，代理出席及表决。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入

股票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７３８５６５

； 投票简称：迪马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投票方式

方式一： 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进行表决，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

９９．００

元代

表全部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

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方式二： 分项表决：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

的议案事项顺序号，如以

１．００

元代表第一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以

２．００

元代

表第二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以此类推。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

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

元

）

１

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

３

） 投票注意事项：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共有

１

个待表决的议案可以按照次序号对议案进

行表决，表决申报不得撤单。如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进行表决，则以

９９．００

元代表

全部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

◆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 多次申报的， 以第一次申报为

准。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

处理。

◆

如只对其中一项或几项议案进行表决申报， 未进行表决申报的其他

议案默认为齐全。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

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一年四月八日

附件一：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重庆市迪马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对以下议案分别代为行使

表决权：

１

、《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指导意见》、《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在仔细审阅公司董事会提交的有关资料，听取公司董事会情

况介绍基础上，基于我们个人的客观、独立判断，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本人认为公司《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要求，金额、期限、审议

程序均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该次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公司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公司资产利用率，有助于迪

马股份保持持续、健康发展。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潘建华、程炳渊

二O一一年四月八日

股票简称：迪马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８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以电话和传真方式发出

关于召开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在重庆市南

岸区正联大厦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崔卓敏主持。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

限为六个月。

该议案还将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一年四月八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开通中国交通银行借记卡基金网上交易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方便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投资泰达宏

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管理的开放式基金，本公司与中国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中国交通银行”）合作推出基金网上直销业务。持有中国交通银

行借记卡的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相关手续后，即可进行本公司旗下开

放式基金的网上交易以及查询等各项业务并享有相关费率优惠。 详情如下：

一、业务开通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本公司旗下基金基金合同规定的，且持有中国交通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持卡人。

三、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管理的已开通网上交易方式的所有开放式基金。

四、适用业务范围

开立基金账户、账户信息和分红方式的查询与修改，以及开放式基金认

／

申购、定期

定额、赎回与转换等业务。

五、交易费率

１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成长类行业基金（包括泰达成长、泰达周期、泰达稳定，基金

代码分别为

１６２２０１

、

１６２２０２

、

１６２２０３

）、 泰达宏利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

码：

１６２２０４

）、泰达宏利风险预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２２０５

）、泰达宏利效率

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２２０７

）、泰达宏利首选企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１６２２０８

）、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１６２２０９

）、泰达宏利集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基金代码：

１６２２１０

）、泰达宏利品质生

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２２１１

）、泰达宏利红利先锋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１６２２１２

）、 泰达宏利中证财富大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１６２２１３

）、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２２１４

）的单笔申购费率

为基金招募说明书中所规定费率的八折，但折扣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

２

、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２２０６

）、泰达宏利集利债券基金

Ｃ

类（基金代

码：

１６２２９９

）的单笔申购费率均为

０

。

３

、使用中国交通银行借记卡通过网上交易办理基金的认购、转换、赎回的费率以公

司相关公告为准。 本公司可根据业务情况调整上述交易费用，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提

前进行公告。

六、操作说明

１

、持有中国交通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

），按

照提示申请开户。

２

、完成上述手续后，个人投资者即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按照有关提示办理本公司旗

下开放式基金的交易及查询等业务。

七、重要事项

１

、投资者办理基金网上交易业务前，应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及基金网上交易协议、风险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２

、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交易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八、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１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

２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９８－８８８８

（免长途费）或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６６２

３

、本公司客户服务邮箱：

ｉｒｍ＠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

４

、中国交通银行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９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９

证券简称：中汇医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０７

四川中汇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２．

召开地点：本公司办公大楼三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四川中汇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封玮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

２

人，代表股份

４４

，

３４５

，

１４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

３８．７１％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４４

，

３４５

，

１４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４４

，

３４５

，

１４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４４

，

３４５

，

１４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４４

，

３４５

，

１４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弥补亏损的议案》；

同意

４４

，

３４５

，

１４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六）《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

同意

４４

，

３４５

，

１４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七）《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工作总结》；

同意

４４

，

３４５

，

１４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八）《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４４

，

３４５

，

１４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九）《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

４４

，

３４５

，

１４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秦庆华 马 姗

３．

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

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四川中汇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５

证券简称：西仪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

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

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１０１，０１１，３１２．３８ １２６，００４，０９２．０１ －１９．８３％

营业利润

－４，１７３，０６４．６６ －１，０９６，１４９．７７ －２８０．７０％

利润总额

－１，７８１，８４６．４０ １７３，８５０．２３ －１，１２４．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３８９，１３８．０８ ５０，４４１．７０ －２，８５３．９５％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２５％ ０．０１％

下降

０．２６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总 资 产

８１２，０２９，６４３．００ ８２６，１３１，６９２．０８ －１．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５４５，３７２，８４３．６１ ５３７，８１０，３３７．２５ １．４１％

股 本

２９１，０２６，０００．００ ２９１，０２６，０００．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１．８７ １．８５ １．０８％

注：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

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１

、报告期内，主要受机床业务市场回落的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０

，

１０１．１３

万元，同比下降

１９．８３％

。

２

、报告期内，受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同比增加

３５％

、职工薪酬总额同比增加

２５％

、燃料动力费用同比增加

２０％

、原材料、辅料价格同比上涨幅度较大等因

素的影响，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２８０．７０％

、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１

，

１２４．９３％

，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２

，

８５３．９５％

。

（二）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８１

，

２０２．９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５

，

７５２．６６

万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为

５４

，

５３７．２８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３１．７１％

。

三、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治平先生、总经理杨波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

责人邹成高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屠建国先生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８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９２

股票简称：北京利尔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召开

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不超过

１９５０

万元超募

资金竞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同意使用不超过

１９５０

万元超募资金通过给洛

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利尔”）增资的

方式由洛阳利尔参与竞买土地使用权 （《关于使用不超过

１９５０

万元超募资金

竞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

本次竞买土地使用权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述决议，洛阳利尔参加了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洛阳市地产交易中心交易

大厅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 竞得编号为

ＴＤＪＹＸ－２０１０－

１７

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的使用权，并签订了《成交确认书》。

一、所选地块具体情况如下

１

、 土地所在位置： 洛阳市孙辛路以东开元大道以南， 土地面积

４６

，

８６４．５１２

平方米，该地块与洛阳利尔厂区相邻。

２

、使用年限：

５０

年。

３

、土地用途：工业。

４

、产业类型：新型耐火材料。

５

、规划指标要求：容积率：不低于

１．０

；建筑密度：不低于

３０％

；建筑高度：

不低于

２４

米；绿地率：不高于

２０％

。

６

、挂牌价格及资金来源：该土地使用权挂牌起始价为每平方米

３９７．５

元，

保证金为

１８６０

万元。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给洛阳利尔增资的方式由洛阳利尔

参与该地块土地使用权的竞拍。

二、成交确认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该地块面积为

４６

，

８６４．５１２

平方米，成交单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叁佰玖

拾柒元伍角（大写）（

￥３９７．５

元

／

㎡），总价为人民币壹仟捌佰陆拾贰万捌仟陆佰

肆拾肆元整（大写）（

￥１８

，

６２８

，

６４４．００

元）。

２

、洛阳利尔（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中相当于地价总额

２０％

部分转

作受让地块的定金。 洛阳利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有关报批手续后，持《成交

确认书》与洛阳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未能按

时办理相关报批手续或不按期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视

为竞得人放弃竞得资格，竞得人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司将使用超募资金

１

，

８６２．８６４４

万元对洛阳利尔增资，由洛阳利尔购买上述土地使用权。 本次增

资完成后，洛阳利尔注册资本将由

６

，

０８５．２５４５

万元变更为

７

，

９４８．１１８９

万元。

备查文件：《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６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网上刊登了《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 及 《关于召开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开始

３．

召开地点：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总部（具体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教育街

３

号

武警招待所西楼十二层）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５．

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６．

主持人：董事长孟凯先生

７．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１０

名，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为

１０４

，

３４０

，

５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５２．１７％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法律

顾问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新建湘鄂情绿色食品配送基地项目”的议案》的决

议；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

１０４

，

３４０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股数为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２．

审议《关于变更超募资金项目“新建湖北孝感湘鄂情酒店項目”的议案》的决议；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

１０４

，

３４０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

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股数为

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马珊 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结论意见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决议内容及

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

备查文件：

１．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８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继续暂停大额申购

（含定投及转换转入）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主代码

１８０００８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

和

《

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

、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

投资

）

的原因说明

为最大限度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

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银华货币

Ａ

银华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８０００８ １８０００９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投

资

）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

注：（

１

）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起暂

停银华货币

Ｂ

的申购业务（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并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起对于银华货币

Ａ

的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进行如下限

制：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银华货币

Ａ

的金额不超过

５０

万元；如单日某基金

账户单笔申购银华货币

Ａ

的金额超过

５０

万元，本公司将确认该笔申购失败；如单

日某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银华货币

Ａ

的金额超过

５０

万元， 本公司将按申购金

额大小排序， 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

５０

万元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 其余确认失

败。

（

２

）在本基金限制大额申购业务（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

公司将正常办理本基金的赎回和转换转出等业务。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发布了《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银华货

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

２

）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业务（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具

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

３

）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ａ

）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全国免长途话费）；

ｂ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４月９日


